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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修正「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從業人員薪資處理原則」第八

點附表，並自即日生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檢送修正「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從業人員薪資處理原則」

第八點附表1份

正本：行政院各部會行總處署（含行政院秘書長、不含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）

副本：總統府秘書長、立法院秘書長、司法院秘書長、考試院秘書長、監察院秘書長、

各直轄市政府、各縣市政府、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法規會、人事室 (均含附件) 2018-02-06
08:46:0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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